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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城院后保字〔2021〕4 号 签发：王昆来

昆明城市学院机动车停放收费管理办法

（试行）

为加强校园交通安全管理，规范机动车辆在校内的行驶和停

放，确保校园交通安全，维护学校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秩序，

构建平安和谐校园，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

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两校区校园通行车辆。

二、车辆准入方式

学校设置驻车自动识别系统，对进出学校或在校内停放的机

动车辆，实行车牌号自动识别准入通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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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车辆类别及申办流程

（一）公务车、教职工、外聘教师、学生、住校教职工家属、

外联合作单位、承租户车辆

1.公务车辆，由学校车辆管理部门申报审批。

2.学校教职工，自行在学校 OA 办公系统申报审批。

3.住校教职工家属、外联合作单位、承租户车辆，由隶属部

门提出申请，或在学校 OA 办公系统申报审批。

4.外聘教师，每学期开学前，由各二级学院重新提供一次名

单，由教学事务部复核；新增外聘教师按规定流程在学校 OA 办公

系统申报办理。放假后，由计划财务处关闭车场系统。

5.学生车辆，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辅导员签字同意，

再到后勤保卫处提交相关材料（本人身份证、行驶证、驾驶证、

学生证复印件）办理。驾驶证在实习期的不予办理。

6.上述车辆申报签批完毕之后，向后勤保卫处提交车主身份

证、行驶证复印件材料；同时打印 OA 申报审批表，到计划财务处

办理车辆信息录入及费用缴纳。

（二）社会车辆

隶属部门或个人向后勤保卫处提出书面申请，由后勤保卫处

报批学校，签批完毕之后，申请人持后勤保卫处开具的证明材料，

到计划财务处办理车辆信息录入及费用缴纳。

（三）临时车辆管理

1.临时停放车辆。凡在校内通行或停放的校外机动车辆，车

辆通行自动识别，系统将会根据昆明市停车场收费标准计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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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占位费。

2.临时免费公务车辆

（1）学校组织的活动，由主办部门提出申请，经校领导同意，

到后勤保卫处开具临时公务车辆放行条予以免收停车占位费。

（2）凡是需要进校办理公务的车辆，经学校同意，由隶属部

门到后勤保卫处开具临时公务车辆放行条予以免收停车占位费。

（3）已办理车辆信息录入的教职工，如存在加班、值班、临

时更换车辆情况的，可以到后勤保卫处开具临时公务车辆放行条

予以免收停车占位费。

四、收费标准及票据管理

1.具体收费标准详见附件。

2.学生和外联合作单位可按月度、季度、年度缴纳车辆停车

占位费。

3.按时间段缴费的车辆，由计划财务处统一收取费用，并提

供相应票据；临时停放车辆，经系统自动识别计费缴费，如需开

具票据的，由门岗值班员发放计划财务处提供的票据。

五、车辆通行、停放管理规定

1.各类机动车辆进出校园应主动接受门卫和保卫人员的管理，

遵守学校车辆停放收费规定，自觉缴纳车辆停车占位费。

2.凡经自动识别准入学校的机动车辆，可在校内规定道路通

行或在指定区域车位顺序停放，不得随意占道停车。

3.学校公务车辆、教职工车辆必须进入指定的停车场停放，

外来车辆必须按序停放在划定的停车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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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机动车辆进入校内必须严格按照校内交通标志行驶，禁止

鸣号，限制时速 5 公里，实行行人优先的原则，文明驾驶，减速

慢行，避让行人。

5.严禁在学校教学区、主要交通干道、消防通道和停车泊位

外停放机动车辆。

6.后勤保卫处负责停车位管理，保障停车位正常使用，若发

生停放车辆刮擦时要积极配合车主处理事宜。

7.学校大型活动或执行特殊任务时，各类机动车辆的停放应

服从现场指挥人员统一指挥。

六、其他

1.军队、公安、消防、急救等特种车辆及抢险救灾、电力维

修、通信维修、卫生防疫、金融押运、邮件运送、垃圾清运、生

活物资运输车辆及经学校批准的车辆，进入学校免收车辆停车占

位费。

2.本规定所称车辆通行和停放费，是指因停放车辆占用场地

所发生的场地费用，不涉及车辆损坏及车内物品的保管责任。

3.车辆停放在学校内发生损毁、被盗等事故，学校不承担任

何赔偿责任。建议车主对自己的车辆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4.本办法由后勤保卫处负责执行和解释。

附件：1.昆明城市学院机动车辆停车占位收费标准

2.各类车辆办理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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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昆明城市学院

2021 年 9 月 24 日

出文单位：后勤保卫处

印制单位：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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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昆明城市学院机动车辆停车占位收费标准

车 辆 类 别 收费标准

公务车、校车 免费

教职工 年卡：120 元/年；分时段：免费

外聘教师 分时段，每学期开卡一次，放假关闭系统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云

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云天

化中学、继续教学院合作教

育单位、学校外包单位职工

按学校车辆标准执行

在校学生、基建施工、继续

教育学院合作非教育单位
120 元/月（1000 元/年）

教职工家属、食堂商铺、友

邻单位、海源居委会居民
1000 元/年

学校业务售后、校政（企）

合作单位
分时段：免费；年卡：120 元/月（1000 元/年）

社会车辆 小型轿车 2500 元/年；大型客车、货车 4000 元/年

临时车辆
30分钟以内不收费，30分钟以上 60 分钟以内收费

4 元，每超一小时加收 1 元；16 元/24 小时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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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昆明城市学院教职工停车卡办理审批表

姓 名 所在部门

车牌号 联系电话

办理方式
年卡（需交停车占位费 120/年)、分时段（早 06:00 --24:00

分免停车占位费）

院（系）、

部门意见
部门领导：

后勤保卫处

审核意见
经办人： 部门领导：

人力资源部

审核意见
部门领导：

主管领导

审批

计划财务处

备注
1.请在“上传附件”处上传本人身份证及行驶证复印件，若

行驶证非本人的须备注与车主的关系。
2.OA 签批完成后，自己打印审批表到财务处录入车场系统。

昆明城市学院后勤保卫处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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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昆明城市学院教职工家属、承租户、

外联单位停车卡办理审批表

姓 名 所在部门

车牌号 联系电话

隶属部门意见

部门领导：

后勤保卫处

审核意见
经办人： 部门领导：

主管领导

审批

计划财务处

部门领导：

备注

1.请在“上传附件”处上传本人身份证及行驶证复印件，若行
驶证非本人的须备注与车主的关系。
2.OA 签批完成后，自己打印审批表到财务处录入车场系统。

昆明城市学院后勤保卫处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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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昆明城市学院外聘教师停车卡办理审批表

姓 名 所在部门

车牌号 联系电话

院（系）、

部门意见 部门领导：

后勤保卫处

审核意见
经办人： 部门领导：

教学事务部

审核意见
部门领导：

主管领导

审批

计划财务处

部门领导：

备注

1.请在“上传附件”处上传本人身份证及行驶证复印件，若行
驶证非本人的须备注与车主的关系。
2.OA 签批完成后，自己打印审批表到财务处录入车场系统。

昆明城市学院后勤保卫处 制


